
（广元市朝天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评标结果公示（标准文本）
项目及标段名称 广元市朝天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 工程设计

项目业主 广元市朝天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业主联系电话 18398751706

招标人 广元市朝天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人联系电话 18398751706

招标代理机构 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

开标地点 广元市万缘新区市政务服务中心 C 区三楼本项目开标室 开标时间 2025-08-20 09:30:00

公示期 2025-08-22 至 2025-08-28 投标最高限价（元） 1825600.00

中标候选人及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 经评审的投标价（元）综合评标得分

第一名 广元城发零八壹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460480.00 1460480.00 91.29

第二名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460480.00 1460480.00 87.36

第三名 中九华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460480.00 1460480.00 86.93

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

职务 姓名
执业或职业资格 职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职称专业 级别

项目负责人 李经波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CS20215100970 给排水工程 高级工程师

项目技术负责人/ / / / /

第二中标候选人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

职务 姓名
执业或职业资格 职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职称专业 级别

项目负责人 谭晓莲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CS20113200509 给水排水 正高级工程师

项目技术负责人/ / / / /

第三中标候选人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

职务 姓名
执业或职业资格 职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职称专业 级别

项目负责人 何博哲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证 CS20164100382 给排水 工程师

项目技术负责人/ / / / /

第一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 /

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负责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技术负责人

/ /

第一中标候选人技术负责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 /

第二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 /

第二中标候选人项目负责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技术负责人

/ /

第二中标候选人技术负责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 /

第三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 /

第三中标候选人项目负责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技术负责人

/ /

第三中标候选人技术负责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开工日期 竣工（交工）日期 建设规模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 /

其他投标人（除中标候选人之外的）评审情况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或否决投标依据条款（投标

文件被认定为不合格所依据的招标文件评

标办法中的评审因素和评审标准的条款）

经评审的投标价（元）或否决投标理由（投标文件

被认定为不合格的具体事实,不得简单地表述为未

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某处有问题等）

综合评估

得分或备

注

中元天纬集团有限公司 1460480.00 1460480.00 83.29

中科华创国际工程设计顾

问集团有限公司
1460480.00 1460480.00 81.43

其它需公示的内容

监督部门名称及监督电话

项目审批部门：广元市朝天区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电话：

行业主管部门：广元市朝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话：0839-8622102

异议投诉注意事项

1.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

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2.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评标结果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 10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前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

规定的期限内。投诉书应当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规定。

3.对评标结果的投诉，涉及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涉及评标错误或评标

无效的由项目审批部门负责受理。

4.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

处理。

5.应先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异议，超过投诉时效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予受理；

投诉人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